《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处罚裁量

基准》修订情况的说明

为进一步规范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行政处罚行为，确保行政处罚公平、合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政策法规处牵头对《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以下简称《裁量基准》）进行了修订。现将修订情况说明如下：

一、《裁量基准》起草背景和必要性

    2019年，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214号），要求自治区级行政机关对其实施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国家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等负责组织制定行政裁量基准，并在自治区范围内适用。2022年，政策法规处牵头制定了《裁量基准（2022）》，《裁量基准》实施以来在规范全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行政处罚行为、统一执法尺度、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出现与自治区公示的职权目录不匹配、基层反映行政处罚事项遗漏等问题，使得部分执法场景缺乏明确裁量依据，影响执法规范性。加之《裁量基准（2022）》为试行，有效期已经期满，亟需修订《裁量基准》。

二、《裁量基准》起草过程

2025年7月21日至30日，政策法规处会同第三方组成调研组赴阿克苏地区、博州、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及兵团第十二师，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等形式，面向基层执法部门及行政相对人广泛收集修订的建议和意见。8月书面征求了各地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执法过程中遇到的难点问题，并将其分类汇总后作为修订的重点参考。10月初结合更新的法律法规、收集的相关建议和意见以及其他省市相关裁量基准，开展修订工作并形成征求意见稿，书面征求了兵团住建局、各地州市住建局和各处室、单位意见，经过筛选、分析、考量形成上会稿。11月25日，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木塔力甫·艾力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修订《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修订)》，会上相关单位提出修改意见，已采纳吸收，最终形成《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修订)（送审稿）》。

三、《裁量基准》修订的主要内容

在本次修订中，修改裁量基准126条377处，新增裁量基准51条，删除裁量基准2条。其中，修改裁量基准涉及违法情形的表述、处罚基准的划分等内容。新增裁量基准涉及法律5条，分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1条；涉及行政法规23条，分别为《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条、《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3条、《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3条、《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15条；涉及规章23条，分别为《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3条、《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2条、《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1条、《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1条、《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1条、《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1条、《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1条、《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1条、《房产测绘管理办法》1条、《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2条、《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2条、《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2条、《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1条、《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2条。删除裁量基准中，涉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条例》1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供热供水供气管理办法》1条。

